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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束弹药公约》的国家参加及实施 

 
 

《集束弹药公约》为此类武器带来的长期人道问题提供了全面解决框架。要确保公约实现其

承诺则要求各缔约国尽可能参加与实施公约。本文件概括了多数缔约国为批准或参加本条约而必

须遵循的程序。它还包含应提交保存人的有关参加的文书范本。经咨询设于纽约的联合国法律事

务厅条约科，这些文书已拟定完成。 
 
 
一、 签署 
 

本公约将于2008年12月3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开放签署仪式，此后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

署，直至其生效为止（请联系：法律事务厅条约科）。一旦公约生效，允许签署的期间将结束。 
 

一国通过签署公约表明他希望将来成为该条约缔约国的意愿。一旦该国已经签署公约，则它

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见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八条） 
 

签署公约不会使该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从法律上约束该国或要求它实施公约的所有规定。要

想正式受公约条款约束，签署国必须随后批准该公约。没有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加入而

同意受该公约约束。 
 
 
二、批准和加入 
 
    一国如欲成为《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必须正式宣布其受该条约的约束。通常这将包括两个

基本步骤：国内政府的行为以及通知保存人。 
 

1．国内政府的行为 
 
    在国内层面，如欲成为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一国必须依国内程序同意参加该条约。这通常需

要在一国内部进行讨论，并由该国议会和（或）相关政府部门采取行动。 
 
2．通知保存人 

 
 在经过国内程序并做出受公约约束的决定之后，一国需要拟定一份批准书或加入书。 
 

签署公约的国家一般通过拟定批准书宣布其同意受公约约束。 
 

没有签署公约的国家通常通过拟定加入书宣布其同意受公约约束。 
 

出于宪法原因，某些国家使用“接受”或“核准”来表示它们参加国际条约。这些术语与批

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表达了一国同意受某项条约拘束的意愿。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必须交由条约保存人保管，本公约的保存人是联合国秘书

长（请联络：纽约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条约科，NY 10017）。向保存人提交文书将使缔约国根据公

约所做的承诺生效，并赋予其国际法律效力。一旦公约生效，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文书还可以对

其他缔约国创设包括权利与义务在内的条约关系。不得对本公约做出保留。 
 

本公约自第30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六个月生效。公约对每一缔约国具

有约束力的具体日期确定如下： 
 



3 
 

（1）对于前30个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文书的国家，公约将自收到第30份批准书、接受书、核

准书或加入书后第六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2）对于所有其他国家，公约将自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六

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为巩固本公约中设定的基本规则，第十八条鼓励任何国家可以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

约时宣布，它们将在公约生效之前暂时适用公约的一般义务（包含在第一条中）。 
 
 
 
三、国家实施 
 

公约（第九条）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的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施行其规定，包括采用刑

事制裁，防止和惩治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人或者在受其管辖或控制领域内从事本公约禁止缔约国进

行的任何活动。根据国内法或国内程序，可能需要制定特别刑事立法施以法律制裁。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各代表处以及位于日内瓦的法律部均可对制定此类立法提供指导。 
 

可能还需要制定行政措施（包括改变军事条令和行动程序以及通知涉及发展、生产和转让武

器的组织）以确保不发生违反公约的行为。 
 
 除了预防和惩治违反行为之外，缔约国还需要考虑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以确保公约的实施。

这些措施可包括： 
 

1. 制定和实施销毁库存集束弹药的计划 
 
2. 制定和实施清理遗留集束弹药的计划 
 
3. 制定和实施降低危险教育以及援助受害者项目的计划 
 
4. 为帮助其他缔约国，制定和实施上述第1至3项援助计划（第六条） 
 
5. 就有关实施和其他建立信任措施撰写年度报告并提交保存人（第七条），首份报告须在本

公约对相关缔约国生效后180天内提出。 
 
 
 
四、示范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 
 
 提交保存人的示范文书见附件。附件中还有关于暂时适用的声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

国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之时考虑将其一并交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各代表处以及该组织设于日内瓦的法律部都可提供可能需要的进一步
信息或解释。 
 
 

+++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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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范本一 
 

适用于签署国 
 

《集束弹药公约》 
示范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 

 
 

鉴于《集束弹药公约》于2008年5月30日在都柏林获得通过，并于2008年12月3日在奥斯陆开

放签署， 
 

又鉴于上述公约已由[国名]政府代表于[日期]签署， 
 

鉴此，我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姓名和职衔]谨宣布，[国名]政府经审议上述

公约后，兹批准[接受、核准]该公约并承诺忠实遵守和执行该公约所载各项规定。 
 

为此，我已于 [日期]在[地点]签署本[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以昭信守。 
 
 
 

[签名]+[盖章] 
 
 

本文书须经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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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二 

 
适用于非签署国 

 
《集束弹药公约》 

示范加入书 
 
 
 

鉴于《集束弹药公约》于2008年5月30日在都柏林获得通过， 
 

鉴此，我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姓名和职衔]谨宣布，[国名]政府经审议上述

公约后，兹加入该公约并承诺忠实遵守和执行该公约所载各项规定。 
 

为此，我已于 [日期]在[地点]签署本加入书，以昭信守。 
 
 

[签名]+[盖章] 
 
 

本文书须经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 
 
 
 
 

 
范本三 

 
适用于签署国和非签署国 

 
欲暂时适用公约的示范声明书

 
任择声明 

 
我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姓名和职衔]谨宣布，[国名]政府在《集束弹药公

约》生效之前将暂时适用本约第一条的规定。 
 

 [签名]+[盖章] 
 
 

本声明书可在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同时提交保存人。 
 

本声明书须经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 
 


